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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西风渐东土

———《民法研究指引》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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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民法研究指引》一书作为日本民法研究方法的集成，在日本法学界受到极高重视，但此书诞生

于２０世纪末，其所介绍的论文写作方式与日本继受法学的阶段、司法实务以及学术研究的环境紧密相关。

我国研究者借鉴日本法学的研究手法之时，应当立足于我国的学术生产方式进行功能性参照，发挥我国的

后发与主体优势，将不同研究方式的功能进行精准定位，在凝聚研究共识、明确研究方向上深化努力。

关键词　民法研究　法律继受　论文写作　判例研究　比较法

历经九年的翻译与整校，日本法学研究的重要工具书《民法研究指引》〔１〕（以下简称《指引》）终于

见诸吾国学界。此书起心动念于１９９５年，成著在２０００年，其时日本民法学界甫完成世代交替，四位

著者大村敦志、道垣内弘人、森田宏树、山本敬三作为新生代的中坚力量，一一以厚重的助手论文立定

学界，正是春秋盛时。十八年后，当此书译著在中国出版，四位著者在多年尽力于民法典的修改之后，

皆已年近花甲，弟子门生亦已纷纷登场学界，而日本这个国家也从平成时代走到了令和之春。

在这个译著涌如潮的时代，当此岸的研究者第一次翻开这本书，不少人应该都会暗自发问，一

本来自邻国上个时代的工具书，在我们这个国家的新时代里，究竟还有怎样的意义？

工具书当然至少有增加工具的意义。《指引》作为一本指导论文写作的工具书，巨细靡遗地列

举分析了法学论文写作的各个步骤———从比较法的资料到判例评释的做法、从立法史的整理到学

说的呈现方式，其对日本法学研究范式的周到介绍，可以说给同为继受法域的我国民法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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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日］大村敦志、道垣内弘人、森田宏树、山本敬三：《民法研究指引》，徐浩、朱晔、其木提、周江洪、解亘译，

渠涛审校，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



提供了极好的他山之鉴———作者甚至对寄送抽印本时的称谓与遣词，也一一体贴关照，从使用者

的角度来说，历时五年而成的此书绝对是一本高度注重用户体验的匠心之作。但读者如果将此书

与国内的一些法学论文写作指导用书（如何海波著《法学论文写作》）交与参照，很快就会发现在研

究方法的侧重上，两国作者还是有明显的不同———比如《指引》特别注重外国法研究，强调学说整

理与判例分析，而且基本将论文的主题严格限定在民法解释学，对于《法学论文写作》花了相当多

笔墨去铺陈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指引》中却几乎只字未及。〔２〕

以日本的百年民法学发展史观之，民法学者们当然不是没有机会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交遇，

但《指引》显然并未在此点上投入热情。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指引》不但继承了日本民法的传

统，更浸染了那个时代特有的学风，才使得其所轻所重，殊异于我土。这篇小文无力来为不同学风

所致学界发展的高下得失做个总评，但中日既同为继受法国家，两相对照之下，我想在学风与论文

写作的关系上，总还有些共通的道理是可以说得清的，取来他山之石相与琢磨，即使不足以趋吉，

至少可以避掉些不必要的凶险。

一、平 成 其 风

严格来说，《指引》的作者群是日本战后的第二代学者，主要活跃于刚刚结束的平成时代。作

为他们师辈的战后第一代学者，如星野英一、平井宜雄等，均是在日本的经济腾飞时期进入学界，

然后在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的昭和平成之交逐渐淡出。所以欲探寻《指引》撰稿时的学风，还要从昭

和后半期的日本学界说起。

不论以今日还是当时的评判标准来看，昭和后半期的战后第一代民法学者，都是空前璀璨夺

目的存在。战前对罗马法的研究和对德国法教义学的继受，使得日本迅速走过粗疏的立法时代，

法解释学自此有了相对高的密度和精度，〔３〕而战后日本经济的复兴和社会结构的翻转，则为其提

出了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和新挑战。铃木禄弥、太田知行对于对抗主义模式下物权变动的解构，〔４〕

平井宜雄对损害赔偿法的再造，〔５〕星野英一对法人法、时效法的重诠……〔６〕战后民法学者有着战

前学者所未有的历史条件与基础：一方面，他们不必耗费过多精力借鉴比较法来补齐规范粗疏的先

天不足；另一方面，他们又面对后辈学者所未见的社会激变，这使得这一代学者拥有相当多元的处理

现实与理论问题的视角，让日本民法真正走过继受法阶段，具备本国的问题意识与教义学体系。

昭和后期的多元学风，其成因本身也相当复杂。有的是源于战前学风的延续阐扬，比如侧重

从社会经济史角度对法律功能变迁的考察，就是我妻荣时代的遗产，此一学风后来为川岛武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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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６〕

此书第三讲的标题就是“调查”，所使用的基本都是社会科学的方法，第四讲中“统计数据”也并非传统的

法学方法，而这些只字未见于《指引》。参见何海波：《法学论文写作》，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８７—１０８、

１１５—１１８页。

关于日本民法的继受史，详情参见北川善太郎『日本法学の歴史と理論———民法学を中心として』（日本

評論社，１９６８年）。中文文献的介绍，参见段匡：《日本的民法解释学》，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日］铃木禄弥：《物权的变动与对抗》，渠涛译，中国法制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太田知行『当事者間におけ

る所有権の移転』（勁草書房，１９６３年）。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太田的著作早于铃木，关注的主题和结论也相似，但影

响却不及铃木，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太田受当时学风的影响，最主要用了法学以外学科的方法（符号逻辑学），而

彼时学风却已向新的教义学转变。

平井宜雄『損害賠償法の理論』（東京大学出版会，１９７１年）。

星野英一「法人論———権利能力なき社団·財団を兼ねて」，「時効に関する覚書———その存在理由を中

心として」星野英一編『民法論集（四）』（有斐閣，１９７８年）１３１—１５８頁，１６７—３１４頁。



人所继承，至平成时代的吉田克己、加藤雅信等仍有余响，〔７〕又如回溯罗马法、近代欧洲法史的传

统，在战前为鸠山秀夫等人所力倡，昭和以至平成，在不同的学校都有数脉以传。〔８〕有别于前代，

昭和后期学风的鲜明特征，是其受到了后来居上的法国法和美国法的影响。一方面，自留法的星野英

一开始，民法中越来越多的条款被发现是德皮法骨，对法国法的精研使得昭和前期继受的教义学不断

被解构。与此同时，恰逢日本社会面对结构性变革之机，太平洋东岸吹来的美国法方法与材料，使得

脱体系思考的社科法学大行其道，昭和后期风靡一时的“利益衡量论”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

倘若激变的昭和时代就以这样的多元学风结束，相信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指引》一定不是今日

这番模样。正是在昭和时代的末尾，平井宜雄以“法学思考与法学教育的溃堤”为题，连篇力作剑

指以星野英一为代表的“利益衡量论”，批判从民法领域迅速蔓延到整个法学界，掀起了战后第二

次法解释学论争。〔９〕平井跟星野的论争在学术史上的意义，三十年来各家自有不同的解读。〔１０〕

但在当时，这场论争以平井的胜利告终，使得民法学界一改战后脱离体系的研究传统，多元多面的

民法研究一时万籁俱寂，学者们也迅速回笼于教义学的体系建构。

伴随着这场论争的余响，日本民法学界走入了平成时代，在新生代的学者一一登场之时，平井在

上个时代末尾的厉声厉言仿佛用金箍棒划出了禁地，几乎无一人逾雷池半步。“平成”二字对民法学

界则是亦喻亦谶：平成前半期，学者齐齐致力于民法教义学体系内的重整，比诸昭和后期的多元境界

可谓之“平”；平成后半期学界则全力投入债权法修改，积十余年之力亦终有其“成”。〔１１〕所以，读者诸

君看到的这本《指引》虽诞生在平成年代，但实在可以说是昭和学术之子，可惜的是，作为供与学界

的“学术研究范本”，不知是因为四位著者的意见统一还是无法统一，《指引》选择了以平井宜雄的

论文《损害赔偿法的理论》为范本展开介绍，有意未去铺陈论述昭和时期方法的流与变。〔１２〕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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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岛武宜在东京大学继承并发扬了我妻荣开创的这一传统，但在川岛之后，这一传统并未在东京大学得

以延续，而是因东京大学的毕业生在名古屋大学（加藤雅信）、北海道大学（吉田克己）等大学继续留存。简要介绍

参见［日］大村敦志：《民法总论》，江溯、张立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８４—９３页；相关著作的中文翻

译，可参见［日］加藤雅信：《“所有权”的诞生》，郑芙蓉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

我妻荣的老师鸠山秀夫虽以对德国学说的继受名世，但其对罗马法和近代法史的研究同样甚精，如其对

无因管理的研究即是一例，可参见鳩山秀夫「事務管理ノ起原及本質」穂積陳重等編『私法論集：土方教授在職二

十五年記念』（有斐閣書房，１９１７年）３２０—３５９頁。后来罗马法研究渐次脱离民法教席，由比较法教席所承担，但最

近日本罗马法研究大家木庭顕又有很明显地回归民法，为民法重植根基的倾向，值得注意，如木庭顕『法存立の歴

史的基盤』（東京大学出版会，２００９年）。至于近代法思想与法制度对应关系的研究，在九州大学担任民法教席的

原島重義多有力作，但是今日学界后继者似乎寥寥。

关于星野、平井的论争，中文文献参见张利春：《日本民法解释学中的利益衡量理论研究》，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版。

大村敦志就区别了加藤一郎的利益衡量论与星野英一利益考量论的不同，并指出平井对星野理论存在

错误定位。另一方面，平井自身曾师从卡拉布雷西（ＧｕｉｄｏＣａｌａｂｒｅｓｉ），是将法经济学引入日本的第一人，可见在研

究上平井并不排斥多样的方法。参见前注〔６〕，大村敦志书，第９９—１０４页。

日本的法学研究原本最主要是靠助手和博士课程的培养，但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转换，是日本法科大学

院的改革，使得入读博士课程的法学研究人才锐减，教师的教学任务则不降反增，再加上立法时代的到来，使得民

法学研究长期处于低增速的状态。相关背景及问题参见［日］铃木贤：《走到十字路口的日本法科大学院制度》，载

《法学家》２００９年第６期，第３１—３７页。

《指引》没有特别点明此点，但确实是学界的公论，平井自己在回顾一生研究路途之时，也认为自己的论

文一反当时论文的大势，参见平井宜雄「法的思考様式を求めて———三五年の回顧と展望」北大法学論集总第

４７巻年第６号（１９９７年）１８２６—１８２８頁。此外，就笔者所见，四位作者应当未必完全同意平井的写作风格———至少

大村敦志的写作志向就显然更受其师星野英一的影响———但作为法学研究者“第一论文”所要做的基本功课，作者

们应该就平井论文所开创的范式有共识。



果将平井论文放回到整个日本民法学术史来看，至少有几点是移转一时风气的：其一，相比既往研

究范式，平井严格区分内部证成与外部证成，有意识地摒弃了当时风靡的社会科学式法学研究，将

与法学教育直接相关的法学研究主流重新扳回规范体系研究；其二，平井论文起于法继受研究但

归于功能比较，在厘清规范流变与实务操作的前提下，最终在日本民法规范的基础上建构起自主

的法教义学，此点与既往母国法一边倒地继受民法学不同，也与向判例法理过度屈从、欠缺体系性

的利益衡量论有显著区别。

因此，我国的学者在阅读这本书的论文选题、架构之时，不能不注意自昭和到平成的背景转

换。２０世纪后半以来，两国所经历的历史差异甚大，中国民法学在过去三十年中压缩式地走过了

日本两个甲子的道路，而当下我国身处剧变之中，面对的多元比较法背景与多元学风，毋宁说更近

于日本的昭和时代。如果不顾《指引》的历史背景，将我国的研究也仅囿于纯粹法教义学的研究，

无异是误将他乡作故乡。〔１３〕事实上，举旗批判社科法学的平井宜雄只是站在法学教育的角度，强

调法教义学作为主干课程培养模式的重要性，平井自己也在广涉法经济学、社会心理学的基础上

创作了《法政策学》，〔１４〕只不过这场论争后来不可预料地从法学教育延烧到了法学研究，浇熄了昭

和时代日本民法研究的多元学风。日本民法学虽然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后逐渐又有重视基础理论

研究的潮流（如小粥太郎、大村敦志、竹中悟人、石川博康等学者相继关心的原因理论），〔１５〕以牵制

日本民法修改过程中过度的法教义学研究，但是其主流始终局限于法学内，如公司法学者森田果

等倡导的实证研究等，〔１６〕迄今未再有昭和时代的多元之势。

所以今日再回头去看，那场论争中平井之胜给日本民法学所留下的遗憾，恐怕并不比成就来

得少。

二、中 日 之 别

无论对日本民法学的研究进路是否清楚，识得汉字的国人只要随意翻检几篇日本博士论文或

助手论文的目录，即可发现谋篇布局几无新意———问题意识、外国法立法史、外国法判例与学说、

日本法立法史、日本法判例与学说、结论———不同论文的章节前后安排或有相异，但内容不外乎以

上几部分。姑且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指引》中所阐扬教导的论文结构，正是这种被引以为“正

统”的“和风八股文”。

细读几篇这样的和风八股文，就可以发现这种论文结构存在若干特点：其一，不同部分功能区

分清晰，绝无交杂议论之举；其二，论文必然论及外国判例学说，且所有的外国法介绍备极细密，确

定论述的对象规范后，不预设立场增削材料；其三，论文的目的，早期多旨在厘清继受法的混乱之

处，晚近者则多从外国法中抽象理论以用于本国；最后，也是最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的评价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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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日本的法学部包括法学与政治学两个学科，研究科（硕博士课程）是法学政治学研究

科，政治思想史甚至广义的思想史都在政治学，法学部本科的学习也需要大量的政治科学知识，所以从教育上说，

日本法教义学的教学与研究都是有一定的基础视野的。但我国大部分都是独立法学院，即使是社科学院里的法律

系课程设计上也集中于法学，专业教育的宽度并不及日本。

平井宜雄『法政策学』（有斐閣，１９９５年）。国内文献的介绍参见解亘：《法政策学———有关制度设计的学

问》，载《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０５年第２期，第１９１—２０１页。

以此问题来探讨日本民法学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与９０年代之别的讨论，详参大村敦志＝小粥太郎『民法学

を語る』（有斐閣，２０１５年）４８—６５頁。

森田果『実証分析入門———データから「因果関係」を読み解く作法』（日本評論社，２０１４年）。



里，整理透彻本身就是贡献，相较于沉潜考索之功，这些文章所发的议论较为朴实，断言则是慎之

又慎。当然，就如《指引》所言，此种论文写作方式主要是对第一论文（博士论文或助手论文）的建

议，不过如果关注学者们在第一论文之后的长篇论文，可以发现其几乎也都是循此模式作成。

换言之，在日本，这样的论文模式不单单是习见，毋宁说是学术研究的主流，〔１７〕但若将这些文章

与国内的期刊文章相与参看，即可发现两国的学术生产模式存在很大的不同。简单地讲，日本的论文

分部明确，循外国法的逻辑对其翔实介绍，而后再以本国法的视角重新咀嚼，而我国的论文则混成两

部，一开始就强调循本国法逻辑介绍外国法，介绍要求扎实而精要，并在此基础上有较大的创见。

粗看起来，中日两国的论文均涉及内外的视角，不过是论文形式有所不同，但仔细观察每一篇论

文的累积效应，就可以看到两国之间的差异———日本的论文整体篇幅较大，进行外国法介绍时不以本

国视角先行增削，故其比较法的积累迅速；而我国论文因篇幅有限，常常只能见到外国法的只鳞片爪，

外国法的真正逻辑如何常如盲人摸象，虽经年累月恐亦难窥其全。〔１８〕另一方面，日本论文论及本国

法部分，通常建立在翔实的案例梳理之上，每一则案例的分析皆可一一回溯，在此基础上提炼出来的

理论相对朴实；而我国由于篇幅限制、案例取择标准等种种原因，许多论文在案例选取方面往往是“为

我所用”的目的性取向，所归纳的裁判现状与由此申引的理论的可信度有时堪忧。换言之，日本的论

文写法更近匠人，而我国的写法则是近于设计师。长此以往，日本虽然每一篇文章创新寥寥，统一的

范式却使得学界容易达成共识，研究的程度与方向均能得以明确，整体来说，学术进展其实并不算慢。

与此相对，我国自主与创新意识虽强，但基于上述原因，主题相对零散，关于同一主题的文章，共识度

却未见得很高，不管是比较法的进展还是本国实务的归纳、本国法理论体系的构建，总体上都很难说

比日本高明。当然，反而言之，日本学界的很多介绍囿于上述形式要求已太过细碎，我国部分论文对

比较法的扎实介绍已远胜于日本。〔１９〕另外，如果混合继受本身已经打了死结，日本这样精耕细作的

工法很多时候到头来可能全是无用功，倒不如我国把握时机快刀斩乱麻来得更利落。〔２０〕

两国民法学乃至法学论文风格的差异，当然有法学学科特性及两国法学发展阶段差异之因，

但不可忽视的深层根源，恐怕还在于两国知识界整体背景的不同。就传统而言，中国乃至韩国的

知识界因为有科举制度的影响，知识人报国淑世的情怀深重，所学所用急于付诸当下，因此即体而

用的文章作法从来就不少见，而日本因从未移植中国的科举制度，知识人作为匠人的一种，素以学

术为业，与政治、社会都保持距离，所以也就没有那么强调实用与创新。〔２１〕除此之外，日本自千年

前就单向地移植外国文化制度，并且为探寻其自身独有的特点，一直强化汉和之分，所以如关西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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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对，出版社主办的期刊如ＮＢＬ就比较注重现实问题。出版社期刊中比较异类的是有斐阁的《法学

家》（日本期刊原名Ｊｕｒｉｓｔ），《法学家》杂志基本也面向现实问题，但有时又有理论抽象度相当高的文章。一般来说，日

本学界的学术积累主要依靠大学纪要（类似于我国的大学学报法学版），但重大理论问题的争论，可能放在《法学家》。

当然和日本相比，我国对外国法的翻译量大大超出，但是概论性的教科书较多，自成一家的体系书翻译就

已少见（如弗卢梅的《法律行为论》）。除此之外，虽尹田对法国民法、于敏对日本侵权法、吴一鸣对英国土地法都有相

应的非译著介绍，但相比起日本来，有问题意识的，针对性、深度性俱强的专题介绍就极为少见。

如德国侵权法上违法性的变迁，李昊一篇扎实而扼要介绍的文章，可以抵得上日本一篇优秀博士论文的贡

献，参见李昊：《德国侵权行为违法性理论的变迁———兼论我国侵权行为构成的应然结构》，载《中德私法研究》第

３卷，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３—３０页。

德国民法理论也有自身的问题，比如过分注重意思在法律行为和归责原理中的作用，就像继受德国理论的

日本或我国台湾地区，在合同的无过错责任上，都走过非常蜿蜒曲折的道路，莫不如在２０世纪末继受ＣＩＳＧ的我国

《合同法》来得简洁明快，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的后发优势和主体优势确实应该善用。

渡边浩『東アジアの王権と思想』（東京大学出版会，１９７１年）１２６頁以下，转引自葛兆光：《且借纸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７０—７１页。



学界对中国的学问从来都是立足中国去理解，为的就是能够在充分了解移植母国的制度之后，发

展出自身的特色。而我国在传统上多是制度的原创国，在隋唐佛学融于宋儒之后———即此亦非制

度上的移植———已近千年未接受过移植的冲击。〔２２〕如果再把目光转向近代，日本在近现代直到

遭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失败，整个过程都是依随、强化传统而展开的，而中国近代的一再溃败使得

中国的近代化与反传统如影随形，因此两国对创新的功能与限度的理解都有很大的不同。〔２３〕

以上种种原因交杂在一起，形成了目前法学领域日本守成求其细致、中国开拓求其创新的论

文风气，所以《指引》中所述的这种论文作法，纵使可以为我国硕博士论文所借鉴———尽管因为整

体学风的影响，事实上我国也只有少数博士论文循此种模式，对外国法和本国案例进行极完整详

尽的整理———也绝难可能移植到我国期刊论文的学术写作上，此点我国的研究者不可不察。反而

言之，我国学界高度的主体意识和创新意识，确实也足堪亦步亦趋的日本学界羡慕。〔２４〕

若明白中日两国法学论文以及学术生产模式的差别，实在有着渊源已久且难以更易的历史背景，

且良莠各自有之，我们就不会轻言在比较法的世界中改弦更张。如何在我国目前的制度背景下趋吉

避凶，在有效的学术积累与本土化的创新中找到平衡之道，是当下真正需要去思考的。笔者建议第一

步要去做的基础性工作，是提高对论文问题意识部分的要求，以促使学者对目前的学术争议做有效整

理。〔２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可以做的，是在专业学会与期刊中增加对外国法研究与理论研究的有效综

述，使得不同维度的创新可以迅速汇聚到同一个频道上讨论，以凝聚共识与问题。〔２６〕比较长远的目

标，是最好在法学综合性期刊外，强化部门法学期刊的建设，深化部门法学者之间的深度沟通。〔２７〕

当然，《指引》小题大做的论文作法很大程度上确实可以为博士论文所用，以增强我国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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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安宣邦就认为差异化是日本文化成立的前提条件，参见［日］子安宣邦：《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

判》，赵京华译，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７８页。

林毓生：《思想与人物》，联经出版公司１９９４年版。

值得注意的是，留日归来的成名民法学者也并没有完全遵循日本传统的这种写法，如《指引》译者解亘、

周江洪两位学风各有不同，前者注重结构性问题的把握，后者作文则紧扣条文缘细而精，但都不是《指引》所提倡的

日式经典写法，两人唯一相同的大概就是都选择了日本法判例评析的方式。这也足以说明是学术生产模式而非留

学背景决定了论文写作的方式。

在文献回顾上，法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存在比较大的区别，社会科学的文献回顾一般侧重分析数据和理论框

架，而法学则比较注重整理学说争点。但其实日本的大部分论文文献回顾都不是很充分也未必很出彩，因为大部分

论文属于有高度共识性问题意识的论文。只有部分优秀的论文，在回顾部分才会很出彩，这些论文一般是通过整理，

提出了学界非共识性的问题意识，实现了问题的重新建构和视角转换（日文用“再構成”这一用语），参见前注〔１〕，《指

引》，第１４４—１４５页。另参见下文关于风气流变的论述，在回顾部分很出彩的论文，一般都带来了风气之变，或者至

少是埋下了转变的预流。

日本《法律时报》杂志在年末都有学界回顾，大致都是分主题罗列论文，我国也有类似的学界回顾，如王

利明和石冠彬合著的《２０１８民法学理论研究热点综述》，就曾以《民法学：为民法典编纂建言献策》为题刊登于《检

察日报》２０１９年１月６日，所不同的只是是否罗列论文而已，因此初看起来，两者差别似乎不大。但其实在互联网

数据极易获取的今日，此类学界回顾的意义值得反思。日本真正有质量的学界回顾，如『民法講座』『民法典の百

年』，简易版的有『民法の争点』等著作，这些回顾在定位贡献、凝聚问题意识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中文世界这方

面比较好的著作，可参见谢鸿飞：《合同法学的新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

苏永钦在担任我国台湾地区法律学科召集人之时，就考察了德、美、日三国法学期刊的学术生产模式，提

出了应该建立专业期刊，初期还应引导专门议题，以增进学术生产的效能的建议。参见苏永钦等：《从美、日、德的

法学期刊看当前法学期刊的问题与出路》，载《政大法学评论》２００４年第２期，第３１３—３９０页。我国的《私法》《中德

私法研究》等辑刊就是类似期刊，但是限于目前学术评价体制，大部分辑刊的投稿量不足，各辑刊的效果如何还是

高度取决于编辑。退而求其次的目标，恐怕就是希望著名期刊有意识地引导重要专题的深度发掘，如《法学研究》

历年举行的论坛等。



法积累，明确裁判实务，不过日本博士论文长期偏执于小题大做这一端，也未必就全然适合于我国

当下的国情，此点容后详叙。

三、理 实 汇 融

《指引》另一亮眼之处，是详述了论文写作中，判例（案例）、学说及外国法应如何分析、定位。

针对判例，《指引》还在附录部分特意增加了“判例评析的写法”一栏，详述判例评析的类型与方法。

虽然大陆法系唯一的规范性法源就是法条，但判决法理作为法教义学的展开，在任何一个大陆法

系国家或地区，都受到高度重视。继受法国家的法典原本来自异域，要将抽象的法条与本土环境拉合

到一起，精研判决法理就显得尤为重要，也因此，判例评析可以说是日本法学的最基本训练。不过，仔

细比较继受法域判例评析的方法，可以发现日本对于判决法理的研究方法，和我们熟悉的王泽鉴式的

判决研究多有不同。简单来说，王泽鉴在我国台湾地区对判决法理所做的研究，几乎无一不是将德国

的学理以判例研究的方式注入台湾地区的司法实务。王泽鉴自己也承认，早期写作判例研究时曾刻

意避免引注德文原著，直接用中文阐述德国法理，以期引导法官裁判。〔２８〕因此，台湾地区民法学的德

国化并非仅因其“法典”取法德国甚多，而是自１９７０年代起王泽鉴引导的如上判例研究———以德国学

理注入台湾地区裁判，通则誉之，否则菲之———司法裁判才真正实现了德国化。〔２９〕

以京都大学为中心，早期的日本学界也存在王泽鉴这种由理入实的判例研究方式，因为多发

表在《民商法杂志》上，所以被称为“民商型”判例评析。与之相对，以东京大学为中心的“判民型”

判例研究则深受美国法影响，习于由实入理，注重从判决中抽取先例性规范。这两种类型的判例

研究并没有共存很久，〔３０〕２０世纪上半期还未结束，日本的判例研究就收束于由实入理的“判民型”。

今天我们站在中国大陆再隔海相看日本与我国台湾地区的判例研究，当然会问，究竟哪一种判例研究

方法才是今日中国需要的？日本的判例研究又为何有短时间的并存类型之后，就归于一统？

事实上如果仔细观察两地继受的阶段、母法的背景、裁判的质量等因素，就可以找出一些问题

的线索来。早期不管是日本还是我国台湾地区，在继受法典之后，都经历过让法典在司法中落实

这一阶段，这个时期民事规范的密度是继受司法者的第一需求，因此在台湾地区出现了王泽鉴式、

在日本出现了民商型的判例研究，说到底不过是以案说法，来讲清楚德国法的道理，以为裁判者增

加规范的密度。〔３１〕但是以案说法的法理继受显然也并不是理之必至，等到外国法教科书一本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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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使得王泽鉴连作三文的出卖他人之物，反复谈的也就是德国法上负担行为与处分行

为的基本区分，但是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其实跟德国法相当不同，德国的登记必以经公证的物权契约为前提，而台湾

地区只有一张买卖契约的文书，唯一的书面材料是登记时向登记机关提交的文书，本质上两岸反而最为类似，因此在

台湾地区谈物权行为独立性、无因性的问题，说到底不过也只是学说继受。参见王泽鉴：《出卖他人之物与无权处分》

《再论出卖他人之物与无权处分》《三论出卖他人之物与无权处分》，载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３０３—３３４页。

当然也并不能说实务就因此实现了完全德国化，孙森焱的债法、谢在全的物权法多引日本法，对法官影响

甚深，事实上因为王泽鉴少治物法，债法修改的整个过程又未参加，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事司法与民事立法在２０世纪

后半叶受日本影响实际是非常大的。

当然民商型以何种形态存在、存在了多久，在日本学界也有争论，参见前注〔１〕，《指引》，第２４７页。

日本与台湾地区有相同的德国法背景，长期以来，继受德国法的法教义学是基于稳定性的需要。德国与

这些继受法域不同，其是从教义学凝结成法典，再将法典融于教义学体系之中，所以其教义学更多的是提供弹性。

关于法教义学稳定性与弹性的体系功能（卢曼的系统论对法教义学的功能分析），参见顾祝轩：《民法系统论思维：

从法律体系转向法律系统》，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６４—７６页。



翻译过来、本土的教科书也都理络分明的时候，这种判例研究也就应该渐次式微了。

另外一层不能不去注意的背景，则是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的继受背景相对较为单一，而日本法

的继受背景则更加多元，后者在２０世纪上半叶也曾做过大规模的德国法继受，但法典本身德皮法

骨的结构决定了其不可能通过单纯的继受实现教义学上的自洽，德国法的解释论与裁判实务多生

龃龉，所以学者只能选择自下而上、由实入理的判例研究，最大善意地去理解实际裁判中的法理，

将其抽象出来再与法典进行体系化的接合。〔３２〕当然，日本学界这样做的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背

景，是低通过率的司法考试使得跻身法官者的专业素质相当高，判决的质量也有相应的保证。

在以上讨论的基础上，回看我国的判例研究，我们至少不能以《指引》为范本，径取日本今日

的判例研究模式。以母法的多元性来看，混合继受更加复杂的我国似乎可以取法由实入理的判

例研究，但以继受的阶段和司法的质量来看，我们又有充分的道理采由理入实的研究，以增加规

范的密度。因此，今日中国并不应非此即彼地选择“民商型”或“判民型”判例评析方法，而应在

区分领域、功能的基础上，再明确方法的选择———母法明确的应采以案说法的方式，而母法不明

确特别是混合继受的，在司法裁判有起码质量保证的基础上，则应采先例性提取的方式 〔３３〕———

如果无此功能意识地混成两者，那判例研究很可能就会南辕北辙，最终让法典与实务的距离越来

越远。

除判例评析方法之外，《指引》还特别对比较法研究着以笔墨，强调“在选择研究对象时，应立

足外在视角；分析研究对象时，则应坚持内在视角”，〔３４〕此点前文已有详述，不复赘言。此处还需

请我国读者特别注意的尚有两点。第一是《指引》有意识地去区分了继受法的研究与功能比较的

研究：前者是由于继受法国家的特质，继受法的研究必须溯回到母法，才能分析出继受的流变、其

与母法的差别，而功能比较则不必限定比较的对象，只要找到其他法域功能相同的部块，就可进行

比较。〔３５〕日本学者对继受法研究与功能比较还区分了很多可以交叉、细分的次类型，〔３６〕《指引》

对此并未再详加论述，但是仅此一点就足以使我国学界警醒，过去二三十年中，从继受的具体制度

到方法论的论述，吾人未区分两者所致之错漏，实在已经不少。〔３７〕

·３０２·

章　程：也是西风渐东土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我国台湾地区的判例研究也不是一成不变，王泽鉴的类推适用是典型的由理入实，其中的“理”基本是德

国已有的法教义学，如王泽鉴：《关于邻地通行权之法律漏洞与类推适用》《同时履行抗辩：第２６４条规定之适用、

准用与类推适用》，载前注〔２７〕，王泽鉴书，第１１７—１２７、１２２６—１２５３页。与此相对，吴从周的类推适用处理的多是

德国法上所无的问题，典型的如其对违章建筑物权的阐述，显然比王著更认可实务的智慧，定位介乎日本今日的判

例研究与王泽鉴式判例研究之间。但其德国底色仍重，并没有像日本那样紧贴判例法理进行论述，参见吴从周：

《再访违章建筑———以法学方法论上法秩序一致性原则出发观察其法律性质与地位》，载《法令月刊》第６８卷第

６期（２０１７年），第７２—１０６页。

我国因为四级二审的审级制度，无法建立完整的案例体系，对于指导性案例、最高院或省高院的判决书，

比较适合进行由实入理的判例研究，与此相对，对于下级法院的执行文书，可能就不应从中抽取太多的裁判规则。

２０１８年“比较民法与判例研究会”曾以一份无锡的执行文书为基础来探讨我国法院对骗取金钱清偿债务的裁判立

场，就为学者和法官所质疑，相关论文参见章程：《论日本法上的骗取金钱清偿》，载《东方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２期，第

１０４—１１２页。

参见前注〔１〕，《指引》，第１３８页。

参见前注〔１〕，《指引》，第１３６页。

参见前注〔６〕，大村敦志书，第７４—８３页；小粥太郎『日本の民法学』（日本評論社，２００１年）。

比如对利益衡量论的继受就有这个问题，利益衡量从缘起而言，有混合继受、时代变革的背景，也有适

用领域局限。但在我国，梁慧星将其拉到与法律解释、漏洞补充相并列的地位，梁上上更是有将其一般化的趋

势。梁慧星：《民法解释学》，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３１６—３３９页；梁上上：《利益衡量论》，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版。



于比较法上另外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日本大学的法学部因专设有比较法的教席，故有系统性

的比较法研究，这点一直影响到部门法的学者。〔３８〕比如《指引》著者之一的大村敦志就曾著有《法

国民法》一书，副标题是“（法国民法）在日本的研究状况”，此书意并不在介绍法国民法研究的内

容，而是清晰定位了日本民法学者为何去研究法国民法的某个理念、某项制度，在每个具体课题上

目前研究的深度如何，未来可以继续努力的方向又在哪里。〔３９〕今日中国对外国法的教科书、体系

书的翻译已经远胜于日本，但外国法的翻译著作毕竟没有本国的问题意识，如大村所著《法国民

法》这样以日本对外国法详尽的介绍为基底作成，为后续研究提供确实出发点和问题意识的工具

书，现在是缺乏的，以今日的学术积累看来，若干年之内也不可能会有，在这方面，我们还任重

道远。

四、点 面 风 神

在“技”这一章，《指引》主要介绍了一些资料检索与为文磨笔的方法，这些都没有太多可以评

述的地方。倒是在“响”这一章，《指引》关于论文何以发生影响，引起他人的研究趣味的论述，颇值

得玩味。

昔者章学诚曾以“方以智”与“圆而神”来区分五经，〔４０〕《指引》条分缕析地解剖麻雀，显然有

意识地走的是前一条路子。教人写作第一篇论文，从具体问题入手小题大做，肯定是大道，但一

头一尾，《指引》一书的作者都在强调选题的重要性，选题如何引起同行的趣味，甚至在更广泛的

意义上引领研究的潮流，是写作者时时需要关心之点。〔４１〕如果仅是缘细求微，而无法引起同行

的共情，那么一篇论文也就只是方而无智的资料整理，更勿论其神。所以，在没有期刊课题评价

但学术共识度仍极高的日本民法学界，读者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忽视此中响彻全书的重低音，那

就是一篇论文的论题只有接合既存的学术传统，推进、引领甚至改变潮流，才堪称一篇合格的

论文。

对于日本读者来说，此点几乎无须多言，但对于我国的读者而言，恐怕就并不是那么容易觉

知。因为自近世自然科学的实证传统进入人文社会科学以来，材料上的进步容易判断，学界的风

潮之变则不易捕捉，也未必被重视。〔４２〕但事实上，日本民法学界大凡有成就的作品，都是在“面”

上做研究，从“点”上着手，最后积点成面笼括成有规模的全盘研究，从而引领改变学界的风气，由

点及面进之风神，通透性极高，步步亦皆有迹可循。

举例来说，在我国被认为是日本民法学集大成者的星野英一，在踏入学界之初写作的《不动产

租赁法之渊源》，〔４３〕虽然也对罗马法、德国法作了翔实整理，却很难说是什么出彩之作，更勿论有

·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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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这是日本大学的传统，在同样有继受问题的文学部，也开设中国文学讲座，但是法学与文学终有不同，早

期的比较法与实定法的研究领域确实有比较大的差别，但是随着比较法材料和密度的增加，现在看来实定法与比

较法教席越来越有融合的趋势。参见前注〔１〕，《指引》，第１８８页。

同样，《指引》在第１３４页强调，要再三阅读研究外国法的本国论文以获取相关知识，最主要也是希望年

轻的研究者能够接合起本国既有的视角和问题意识。

章学诚：《文史通义》，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４页以下。

参见前注〔１〕，《指引》，第２３２—２３６页。

王汎森：《“风”———一种被忽略的史学观念》，载王汎森：《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６７—２１０页。

星野英一「不動産賃貸借の淵源」星野英一编『民法論集（三）』（有斐阁，１９７８年）２７７—３９２頁。



何方法上的自觉，可以说当时的日本民法学界也并未因此翻起涟漪。但自１９６０年代始，虽然星野

仍在法人、时效等方面分散研究，但是其后已可见明晰的方法论，关于此中的变化，据其自言是受

了两重影响：一重是川岛武宜的《作为科学的法律学》，〔４４〕一重是留学法国的思想与材料（包括因

此而对民法典中法国法印记产生了兴趣）。特别是星野学术生涯早期初现其学术光辉的《法国民

法对日本民法典的影响》一文，〔４５〕其实是一篇大题小做的论文，成文时间尚在其名动学界的法人、

时效研究之前。另一篇同时期所作的《编纂过程所见民法拾遗》，撷取若干条文分析了法国法的影

响、立法者原意等，并没有做得多细致，但是点点相连，勾勒出其反德国法继受研究方法的初貌，介

于小题大做和大题小做之间。〔４６〕可见初期的论文小题大做与大题小做的选择之间，也不是那么

绝对，小题大做的文章要有由点及面的意识，在研究者的心中铺开整张的研究地图———我们文化

传统中所说的发微、阐微意即在此，所谓“微细而能见其大”，大题小做的文章则要有由面落到点的

意识，至少对所及诸点要有大致正确的材料把握，虽不求点点落实，但至少不至于在细枝末节上无

据。但无论何种文章，都要知道自身研究在整个研究方法中的谱系，在身处方法论的巨变期之时，

甚至要做好学术上何去何从的抉择。

因此，无论在日本还是中国，一篇足够好的文章，除了细致的考证之外，同样不可少的是（至少

在文中藏下）恢宏的问题意识。星野英一的先后文章正是不断地连接、拓展自身对法国法继受及

利益衡量论的问题意识，最后才引起整个学界对其研究的推崇，以致改变了战前日本民法学独尊

德国法逻辑的潮流，星野之后的日本民法学研究，都有非常明确的辨析继受母法的意识。〔４７〕一如

前文所述，同样改变潮流的平井的论文，其强调法律思考的独特性、强调日本法自身结构的问题意

识，也为后世学者所继受，从《指引》作者们的笔触也可以看出，这一代的学者从问题意识到篇章布

局，都继承了星野和平井创造的日本民法学的共同遗产。

非常遗憾的是，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学从一开始就缺乏自主问题意识，长期以来的民法论文

都与教科书无异，整体上很难说到了研究的程度，更勿论研究范式的形成。〔４８〕直至王泽鉴自德国

留学回到台湾地区之后，才以论文的方式系统性地将德国学理输入台湾地区。非止于此，王泽鉴

还在债法领域有目的地指定学生撰写专题论文，以继受德国教义学，影响了下一代甚至下两代学

者的论文写作，至今台湾地区的民法长篇论文仍然是可以没有长篇的本地判例分析，但绝不能缺

少对外国法的解释论的整理介绍。〔４９〕在规范饥渴的继受法地区，这样的论文写作方法确实能起

到充实法理的作用，但真的很难说比德国民法注释书的翻译作品高明多少，因为这些作品几乎都

是在不同领域平行推进，而前后作品之间的纵深推进却很难见到。最近，直到留德再留日的陈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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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日］川岛武宜：《作为科学的法律学》，申政武译，载［日］川岛武宜：《现代化与法》，申政武等译，中国政

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星野英一「日本民法典に与えるフランス民法の影響———総論、総則（人 物）」星野英一編『民法論集

（一）』（有斐閣，１９７０年）６９—１５０頁。

星野英一「編纂過程から見た民法拾遺民法九二条·法例二条論、民法九十七条·五百二十六条·五百

二十一条論」星野英一编『民法論集（一）』（有斐閣，１９７０年）１５１—２２５頁。

星野的弟子门生大村敦志（法国法）、森田宏树（法国法）、吉田邦彦（英国法、美国法）的第一论文，无一不

是受星野影响回溯母法，厘清继受的错误，即使星野后期的对手，同辈平井宜雄也受到星野带起的整个学风的影

响，其在助手论文中就细致回溯了日本民法关于损害赔偿的英国母法。

有学者曾称此阶段为“操作手册式／教科书法学”。参见苏永钦：《法学发展与社会变迁》，载苏永钦：《司

法改革的再改革》，月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４０３—４１７页。

我国台湾地区比较新的民法论文，如陈汝吟：《民法动物占有人侵权责任之比较研究》，载《台大法学论

丛》第４７卷第４期（２０１８年），基本就仍然是单纯的比较法介绍和法理继受，几乎没有自下而上的判例分析。



强从债法总则里梳理出诸多日本民法学说的影响，学界才恍然大悟原来台湾地区债务不履行的基

本立场并不都是完全从德国来的，〔５０〕此时离王泽鉴通过对德国的学说继受定鼎债务不履行三分

说已经几十年过去，债法这个最重要问题的纵深研究才往前推了一步。

因此可以说，台湾地区民法学界的点状研究虽然勉强能在规范的密度上点点相连，最后成一

个面，但是因为研究产能的限制，这个面之后的厚度是不足的。同样规范密度不足的中国大陆民

法学界最初很自然地继受了同样的研究方式，但是随着最近几年留学归国研究者的增加、翻译作

品的增多，这样的研究慢慢碰到了瓶颈。因此年轻学者的研究也在逐渐转变，如在债权让与禁止

特约的研究领域，而今的研究就已非单纯用德国法法理补强我国既有规范，而是在比较法源流与

功能的辨析上就有相当纵深的推进。〔５１〕就像十几年前民法学界从大块的制度建构转向部门法教

义学一样，年轻的学者们不能不看到今日这样的学风之变，看到学界的旧潮、新流乃至预流，这些

都是这本日本学者写作的《指引》不会教给我们的———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学界的潮流之变早在他

们师辈的那一世代已经完成。如果没有对具体研究背后“风”与“神”的体悟，那么就很难铺开研究

的面，定位具体展开的点，规划好自身学术道路，最终应和甚至引领学界的潮起潮落。

五、辟 邪 者 何

作为一本论文写作的工具书，《指引》曾在日本法学界产生巨大的影响，本书出版之后，日本各

大学法学研究科的博士在读生几乎人手一本，新世纪留学日本的中国研究者们更戏称此书为论文

写作的“辟邪剑谱”。确实，对于来自外国的研究者来说，四位中坚学者的学术建议是迅速了解日

本学界、掌握主流方法的不二法门，可以避开太多自我摸索中因善意想象所走的错路、歪路。但同

时，练就辟邪剑谱从来就是有代价的，即如前文所述，日本民法学研究在世纪交替之际凝成的如是

研究范式，实际是日本民法学因应学说继受和实务需求，数次转型与论争的结果。

自彼时始又二十年，日本民法这样的研究范式仍然是主流，并非因为其已终极定型，而是因为

法科大学院改革后研究人数的锐减、民法学界齐齐对立法的投入，使得民法学研究的体量与潮流

都看似无法比肩昭和时代。〔５２〕但是如果仔细观察平成后二十年，也还可发现日本学界的变化，那

就是在立法过程中，真正以日本为主体对各国法进行再消化，从日本法的角度进行重新整理，为日

本法重塑型。虽然由于种种原因，重塑型的努力没有充分反映在新的立法之中，〔５３〕但是从研究范

式上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外国法详细介绍为基底的论文写作方式———也是因为上个时代在外国

法上的充分积累，使得新一代的纵深研究不必再一一详述外国法。〔５４〕面对立法时代与新释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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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自强：《从继受观点看不完全给付之生成发展》，载《政大法学评论》总第１３０期（２０１２年），第２９２—

２９４页。

冯洁语：《禁止债权让与特约的效力论———对继受日本学说的反思》，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２０１６年第

３期，第６９—８０页；《论禁止债权让与特约效力的教义学构造》，载《清华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４期，第１１８—１４０页；《法律

行为对处分的限制———历史阐释与适用范围的教义学反思》，载《法学家》２０１７年第６期，第２９—４２页。

［日］加藤雅信：《从世界民法制定史的角度考察日本民法典的修正》，吴彦译，载《南京大学判例评论》

２０１８年秋季号，第１５７—２４２页。

日本民法修改没有反映学界成果的体制原因分析，参见［日］大村敦志：《从三个纬度看日本民法研究：

３０年、６０年、１２０年》，渠涛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４５—１７９页。

对于继受法域而言，再法典化如同百多年前德国民法的编纂，法典不再是基于继受，而是成为本国法教

义学的结晶，因此对于有深厚比较法背景的日本民法研究而言，再法典化也许是研究方法上新时期的开始。



代，如果这四位作者有机会在平成与令和之交增订此书，在论文的类型上，也许就会在此方面加笔

数言。

作为这本研究手册的导引，本文从未想否定民法研究方法的可传承性，特别是中日两国同为

继受法国家，中国作为继受法上的后进者，可以效法日本的地方确实很多。但无论如何，此地的研

究者不应该忘记中国和日本所面对的继受阶段和学界、实务界的软硬件条件都是不同的。因此就

中国的读者而言，阅读此书最大的误区，恐怕就是将日本学者这套根植于其特定学术脉络的研究

范式，不问前提地复制到我国当下的论文写作过程中。在有限的研究资源里，这样做的结果很可

能就是南橘北枳———此书所提倡的论文作法的好处没有学到，我们国家多元创新的学风反受到阻

遏。日本学界已做到的，我们要立足我们自身的环境去吸收，这本书里没有介绍的、他们已经经过

的旧潮，及尚未生发的预流，我们也不应该忽视。本文花了大篇笔墨分析中国与日本继受母法、继

受阶段、学界环境乃至司法环境的区别，为这本日本法学界的名著写作一个中国版的指引，所想讲

清楚的道理，无非也就是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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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法学》征稿、征订启事

《交大法学》是由上海交通大学主管主办、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编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

社有限公司出版的法学类学术期刊。其创刊于２０１０年，最初采取以书代刊的方式出版了两卷，

２０１２年正式获得许可后改为期刊出版发行。

《交大法学》目前由季卫东教授任编委会主任，朱芒教授任主编。本刊以“正义理念、中国问

题、世界视野、实证分析”为基本宗旨，瞄准法学研究和法制发展的前沿，对中国面对的各种重大

的、具体的法律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本刊奉行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鼓励理论创新，提倡制度比较

方法，推动法解释学和案例研究的精致化作业。在刊登内容方面，本刊一般采用独立署名稿件，实

行三轮审稿和双向匿名审核制度。

《交大法学》每一期都将以一到两个主题为中心，组成“特集”栏目，并与“研讨与观点”和“裁判

案例评析”一同构筑三个固定的核心栏目。此外，将灵活设置如“书评”“专题介绍”“学会综述”“研

究动态”“重要资料”等栏目作为补充。在这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时代，《交大法学》将秉持兼容并

包的方针，采取全球越境组稿的方式，特意开拓一片供不同国籍、不同身份、不同学科、不同世代的

法律家自由进行探索和交流的精神园地，构筑一个有助于互相理解、凝聚基本共识的思想论坛。

《交大法学》编辑部拥有对在《交大法学》上已刊作品的版权。作者应保证对其作品具有著作

权并不侵犯其他个人或组织的著作权，来稿需同一语言下未事先在任何纸面和电子媒介上发表。

译者应保证该译本未侵犯原作者或出版者任何可能的权利，并在可能的损害产生时自行承担损害

赔偿责任，编辑部或其任何成员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责任。《交大法学》欢迎对所刊文章的转

载、摘登、翻译和结集出版，但应尊重原作者依照《著作权法》享有的权利，并在实施转载时注明“转

自《交大法学》××××年第×卷第×期”和原作者、译校者署名，同时通知《交大法学》编辑部，转

载文章不收取任何费用。

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需要，扩大本刊及作者学术交流渠道，除非作者在来稿时声明保留，则

视为同意《交大法学》拥有以非专有方式向北大法宝、《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ＣＮＫＩ系列、

重庆维普、中国法律知识总库、中邮阅读网等中外相关数据库授予已刊作品电子出版权、信息网络

传播权和数字化汇编、复制权及将每期全部内容免费发布上网（包括但不限于本刊官网、微信公众

号及微博）的权利。作者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报酬一次性付给。

来稿请投至我刊在线投稿平台：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ｓｊｔｕ．ｅｄｕ．ｃｎ。稿件请附目次、中英文摘要及关键

词，注明作者身份和联系方法。本刊编辑部的审稿期限为３个月。本刊所发表文章中的观点均属

作者个人，并不必然反映编辑部及其他机构、个人的观点。

《交大法学》为季刊，大１６开本，１７６页，季初月１５日出版。每期定价２５元，全年１００元。本

刊国内由上海市邮政公司总发行，邮发代号为４ ８７６；国外由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总

发行，发行代号为Ｑ１３１６。欢迎广大读者踊跃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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